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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30日收到

公司董事长胡春晖先生提交的《关于提议回购公司股份的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提议人基本情况及提议时间 

提议人胡春晖先生系公司董事长，胡春晖先生于 2023年 3月 30日，向公司

提议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春晖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

份。 

二、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公司董事长胡春晖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

的认可，并结合公司经营情况、主营业务发展前景、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的盈

利能力等基础上，向公司董事会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的股份将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三、回购股份的种类、方式、用途、价格区间、金额、数量、实施期限 

1.提议回购股份的种类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提议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股份。 

3.提议回购股份的用途 

提议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 

4.提议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提议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20元/股（含），未超过董事会通过本次回购决

议前三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150%。 



5.提议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回购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提议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5,000 万元，不超过 10,000 万元。按回购金额下

限 5,000 万元、回购价格上限 20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总额约为

2,500,000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0.1465%；按回购金额上限 10,000万元、回购

价格上限 20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总额为 5,000,000股，约占公司总

股本的 0.2930%。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以实际回购期满时

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准。 

6.提议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提议本次回购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

内。 

四、提议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以

及提议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提议人胡春晖先生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不存在买卖公司股份的情形，不存在单

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在回购期间无增减持计划。 

五、提议人将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 

提议人将依法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事项，并承诺对公司回

购股份议案投赞成票。 

六、公司董事会对回购股份提议的意见及后续安排 

公司在收到提议后，对提议进行了认真研究、讨论，并制定相关回购方案。

公司已于 2023 年 4 月 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事项，具

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四月四日 

 


